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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内容概要

《商法学(第3版)》内容简介：商法作为法律，在我国它是崭新的立法领域，受到了立法部门的高度重
视；商法作为法学，在我国它是崭新的研究领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士的学习和研究。《商法学》在
世纪之交出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希望它在培育现代法律人才，普及和传播现代商法，尽快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商法学》立足中国，但不局限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商法，需要创新，需要研究商法在现代
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商法的科学体系、商法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有必要借鉴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
、科学的国外先进的商法制度，力求尽快实现中国商法的现代化。但是，《商法学》在适当介绍现代
市场经济国家商法原理时，目标放在探索中国的商法，不是简单地照搬外国商法，而是着眼于中国国
情，力求“洋为中用”，以期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商法体系的及早建立。《美国统一商法
典》是美国现代化的象征。我国也应有标志我国现代化的、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我国的“商法典”
。因为，21世纪是商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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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作者简介

徐学鹿，教授，陕西汉中市人，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现在北京工商大学
。1981年到北京商学院任教后，首创新中国第一个商法教研室、商法本科专业、商法方向硕士点，设
国内首家商法研究所，于1986年出版新中国第一部联系国情的著作《商法概论》，主编第一部普通高
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商法学》，《商法学》是新中国首本获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的著作
，由17本商法著作构成的系列丛书是新中国目前未曾有过的商法巨著。在商法教研中坚持创新商法理
论，以学者的品格，以顽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对商法的基础理论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商
法——现代商法——和谐商法，记录了他在此领域长途跋涉的足迹。多项商法方面的作品获奖，并获
内贸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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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商法总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二章 商法的基础理论
　第三章 商法的演进
　第四章 市场交易主体
　第五章 市场交易行为
　第六章 商法学的学习与研究方法
第二编 公司法
　第七章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第八章 公司基本制度
　第九章 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公司债
　第十二章 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第十三章 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第十四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三编 证券法
　第十五章 证券与《证券法》概述
　第十六章 证券法的信息公开制度
　第十七章 证券的发行制度
　第十八章 证券上市与交易制度
　第十九章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第二十章 证券交易所
　第二十一章 证券经营机构
第四编 破产法
　第二十二章 破产与破产法概述
　第二十三章 破产范围与破产原因
　第二十四章 破产案件的申请与受理
　第二十五章 破产管理人
　第二十六章 债务人财产与相关制度
　第二十七章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债权申报与债权人会议
　第二十八章 重整与和解
　第二十九章 破产宣告与破产清算
第五编 票据法
　第三十章 票据与票据法概述
　第三十一章 票据制度通则
　第三十二章 汇票
　第三十三章 本票与支票
第六编 保险法
　第三十四章 保险与保险法概述
　第三十五章 保险合同通则
　第三十六章 人身保险合同
　第三十七章 财产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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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认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交易关系。从一问世开始，商法的调整对象就是明确的，
即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起源于具有偶然性质的商品交换。后来发展为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无论是
偶然性的商品交换还是经常性的商品交换，都需要建立一定的交换规则，这些交换规则，开始表现为
交易习惯，后来成为习惯法。非常明显，这些规则规范的内容正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
在现代市场交易条件下，虽然市场变为世界性的大市场，通过互联网交易双方的距离几乎等于零，生
产要素新组合使得市场交易组织和市场交易行为不断创新，但是，商法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这些新的关
系，商法的调整对象仍然是市场交易关系。（二）将商法调整对象界定为市场交易关系的意义1.明确
、没有歧义。衡量法律调整对象是否明确，会不会产生歧义，其要点是：一是这种社会关系是不是能
够体现为意志关系的具体社会关系；二是这种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体现并反映国家、组织和个人重
要利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全部社会关系；三是这种社会关系必须是现实中具体存在的，具有明确的
主体、客体和具体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市场交易关系”这一调整对象，既是能够体现为意志关
系的具体社会关系，又是一种重要的，体现并反映国家、组织和个人重要利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这种关系的主体、客体、权利与义务具体而明确。因
此，商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市场交易关系，既不会发生歧义，也不会同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产生
交叉、重叠；和“商事关系”相比，具有明确性。2.通俗易懂。市场是众多微观主体——一商人进行
交易的场所。经过抽象界定的市场是交易关系的总称。作为规则的商法与市场的关系是“毛”和“皮
”的关系。商法调整的市场交易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不仅通常的买
卖被称为交易，而且现代市场中的保险交易、票据交易、期货交易、证券交易、信用证交易、外汇交
易、网E交易等一系列交易，对一般百姓来说，不陌生、不费解。如果将商法调整的对象界定为“商
事关系”，但由于“商事”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词汇，“商事关系”自然不为广大群众所
亲和、所理解。3.具有实践性。商法的规则来自于市场交易实践，实践是产生商法规则的基础，商法
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市场交易关系”一词.本身具有实践的含义：“市场”体现了这种关系所产生
的处所是在市场环境之下，“交易”一词则体现了市场主体所从事的实践行为。因此，“市场交易关
系”一词诠释了商法的实践性。例如，商法调整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同关系，市场交易中产生的
各种各样的关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关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4.具有永久开放性
。市场交易的开放性表现是多方面的，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明。从最初的物物交换
，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财货交易。时至今日，就交易形式而言，有商品交易、技术交易和服务交易
，有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有产品交易和产权交易，有议价交易和竞价交易，有进口交易和出口交易
等。就交易的市场而言，从集贸市场到区域市场，从全国性市场到国际市场，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
，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这种开放性的态势，使商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具有永不衰竭的活力。“
市场交易关系”的内涵，能够随实践中市场交易的发展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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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编辑推荐

《商法学(第3版)》是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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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

精彩短评

1、我是法律专业的，买这本是上课用，老师指定的
2、书包装还是不错的 内容还没有看 快递很给力 大晚上依然还是送来了
3、这本书买了没怎么看 因为老师讲的不太一样
4、本来想买前一版本的 可是没有卖的了 这一版不错 我们老师编的
5、老师推荐的教材，很实用，好多章节都是自己学校老师编写的，很好
6、还没有开始看，感觉不错，书的目录啊，内容什么的都还好⋯⋯最让人开心的是书送得很快⋯⋯
7、内容详实，包括了总论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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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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